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17 号
申请人：程*源，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被申请人：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 

法定代表人：叶荣聪，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于2020年6月1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处理结果以邮寄告知。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以查找不到案涉经营者为由不予立案，其只是通过现场检查，却没有进行网上调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全面调查职责。查找不到案涉经营者不意味着网店无法调查取证，现场调查只是调查取证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还可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收集和调取电子证据作为证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电子签名法》第七条、《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申请人举报时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据资料，而被申请人对于电子证据只字不提。被申请人未对电子证据调查取证，却以找不到案涉经营者为由不予查处系违法的。被申请人可以通过被举报人商事登记事项办理材料依法查询获取被举报人的联系人身份信息、电话号码等信息的便利条件。被申请人未尽职查找案涉经营者，未能依法查处案涉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2020年05月17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反映晋江**贸易有限公司在拼多多网店销售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日本芥末好侍WASABI芥末酱膏原装进口三文鱼刺身青芥辣43g山葵酱（销售价格一件26.78元）”的举报材料，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处理。根据举报线索，被申请人于2020年5月22日组织执法人员对登记住所在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湖光路87号的晋江**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场所查无此公司，通过福建省一体化监管平台查询到该公司的联系电话135059**127，通过拨打均无人接听。执法人员在福建省公安便民服务手机APP查询证实湖光路87号与现场检查场所相一致，通过高德地图手机APP也查无此公司。现场经过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民委员会下村干部见证，该场所无此公司。晋江**贸易有限公未在登记住所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规定，2020年5月27日经报分管领导审批依法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申请人认为，鉴于案涉经营者不在登记住所经营，无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故违法行为所在地难以确认，亦无法作进一步调查，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函告拼多多第三方平台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其督促第三方平台加强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0年6月1日，被申请人通过邮寄的形式将上述核查结果（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进行书面告知申请人。

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17日，申请人以“晋江**贸易有限公司在拼多多网络店铺销售的一款名为日本芥末好侍WASABI芥末酱膏原装进口三文鱼刺身青芥辣43g山葵酱添加明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2020年5月20日，被申请人予以受理并将《投诉受理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2020年5月22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对登记住所在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湖光路87号的晋江**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场所查无此公司，其通过福建省一体化监管平台查询到该公司的联系电话135059**127，通过拨打均无人接听。执法人员在福建省公安便民服务手机APP查询证实湖光路87号与现场检查场所相一致，通过高德地图手机APP也查无此公司，检查过程由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民委员会下村干部进行见证。2020年6月1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并邮寄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 04-001号）、《投诉受理决定书》（晋市监消字[2020]304号）、举报函及投诉受理决定、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福建省市场监管平台企业登记信息截图、现场检查笔录复印件、现场照片、联系该公司电话截图、福建公安便民服务平台查询该地址截图、高德导航搜索信息截图、经营异常名录审批表、企业已被加入到经营异常截图、不予立案审批表、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及邮寄材料、案件线索抄告函材料、购物凭证、产品截图、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民委员会下村干部的见证下到案涉经营者住所地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湖光路87号进行实地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场所查无案涉经营者。被申请人通过福建省一体化监管平台、福建省公安便民服务手机APP、高德地图手机APP等载体查询均未能查到案涉经营者。案涉经营者未在登记住所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规定，被申请人将案涉经营者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函告拼多多第三方平台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其督促第三方平台加强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因案涉经营者未在登记住所地经营，且无法与案涉经营者取得联系，违法行为难以查证，被申请人依法作出《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据不足，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04-001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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